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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4-058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珠海港集团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东电茂霖风能发展

有限公司 100%股权，约需要 3.8 亿元资金。为解决收购资金，公司拟向珠

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申请借款 3 亿元，期

限 9 个月，年利率 6.3%，利息金额预计 1,417.50 万元。珠海港集团委托交

通银行珠海分行向公司发放该笔借款。公司以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和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珠海港集团本次委托借款提

供担保。相关合同尚未签署。 

因珠海港集团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先生同时兼

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公司董事周娟女士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财

务总监，公司与珠海港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借款属于关联交易。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局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6 人，同

意 6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关联董事欧辉生先生、周娟女士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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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无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珠海港集团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独资）；注册地址和主要办公地点为珠海市南水镇榕树湾海港大厦；法定代

表人：欧辉生；注册资本：30 亿元；税务登记证号码：440404682470519，

经营范围：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管理、项目投资。珠海港集团为国

有独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对港口开发和建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组

建珠海市港口管理局和珠海港集团，形成港口行政管理、港口经营开发、

港区建设发展既分工明确又一体联动的格局。珠海港集团成立以来作为港

口建设的具体承担者和“以港立市”战略的具体推动者，承担着珠海市高

栏、万山、香洲、九洲、井岸、洪湾、唐家等 7 大港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

管理任务。 

截至 2013 年末，珠海港集团经审计总资产 1,242,775 万元、净资产

534,173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 173,766 万元、净利润 2,383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末，珠海港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 1,363,090 万元、净资产 542,262

万元，2014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43,796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236 万元。 

珠海港集团持有公司 203,923,94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83％，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

长、总经理；公司董事周娟女士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财务总监。因此珠海

港集团为公司关联方。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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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为 6.0%，目前公司能向银行争取的一年期借

款年利率为 6.3%-6.6%。公司据此与珠海港集团协商借款年利率为 6.3%。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贷款合同 

协议签署各方：甲方为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珠海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丙方为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1、乙方委托丙方向乙方自行指定的借款人（甲方）发放借款 

2、借款金额：人民币3亿元 

3、用途：补充流动资金及股权收购等 

4、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9个月 

5、年利率：6.3% 

6、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月结息，贷款最后到期时利随本清 

7、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署后生效。 

（二）股权质押合同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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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珠海港集团已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一）根据 201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关于

2014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议，年初至本报告日： 

1、接受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的劳务 1,607.44

万元； 

2、接受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的租赁 27.59 万元； 

3、向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572.19

万元； 

4、向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销售产品、提供租赁 308.12

万元。 

(二)根据 2013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珠海港集团全资子公司珠海港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公司全资子

公司珠海港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全面负责神华粤电珠海港生活配套区项目开

发建设的代建管理及项目楼盘销售工作。本报告期发生金额管理费金额 100

万元。 

（三）年初至报告日，与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接受

和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72.68 万元。达不到单独审议披露的标准。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

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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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珠海港《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协议内容与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利益。华林

证券对珠海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其他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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